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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文 件

沪绿容〔2022〕129 号

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
完善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阵地实施方案

编制工作的意见

各区绿化市容局、规划资源局、市场监管局，虹桥商务区管

委会，临港新片区管委会：

为深入贯彻“人民城市人民建，人民城市为人民”重要

理念，更好服务社会经济发展，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，促进

和保护合法规范设置，提升城市空间环境品质，根据有关法

律法规规章和《上海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阵地规划（修编）》

（以下简称《阵地规划》），在《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

于规范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阵地实施方案编制工作的意

见》（沪绿容〔2011〕34 号）和《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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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户外广告设施设置阵地实施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》

（沪绿容〔2017〕141 号）等有关文件的基础上，现就进一

步优化营商环境，完善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阵地实施方案

编制工作，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随建、构筑物的新（改）建或立面改造（含特殊类

装修）需新增的户外广告设施，凡符合各级、各类规划管理

要求和现行户外广告相关法律法规规章、但未纳入各区和虹

桥商务区、临港新片区（以下简称特定区域）户外广告设施

设置阵地实施方案的，其建筑所有权人可向建、构筑物所在

地的区绿化市容局或特定区域管理机构提出《单项户外广告

设施设置阵地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单项实施方案》）的编

制需求。

已纳入相关区《户外广告设施设置阵地实施方案》的既

有建、构筑物，其新增、调整或撤销户外广告点位，仍按照

《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户外广告

规范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沪绿容〔2019〕144 号）要求，由区

绿化市容局或特定区域管理机构于每年 6 月底前，集中向市

绿化市容局提出修编申请，由市绿化市容局征求市规划资源

局、市市场监管局审查意见后批复执行。

二、编制《单项实施方案》应当符合《上海市城市总体

规划（2017-2035）》、相关区单元规划、区镇总体规划及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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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控规和《阵地规划》《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技术规范》等相

关要求，并应贯彻体现以下编制原则：

1.合法性原则。对符合《单项实施方案》编制条件的，

应依据《上海市户外广告设施管理办法》《阵地规划》及其

《编制导则》，注重把握整体性、景观性、功能性、安全性、

环保性原则，严格遵循《阵地规划》控制通则中的“禁止性

条款”“控制性条款”以及《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技术规范》

编制《单项实施方案》。

2.规范性原则。《单项实施方案》的编制应当严格按照

规定的编制流程做好方案提交、区级审查、社会公示、市级

批复和网上公布等工作。

3.服务性原则。建筑所有权人提出《单项实施方案》编

制需求后，所在区绿化市容局或特定区域管理机构应开展甄

别和审查，对符合编制条件的，启动编制、审查和发布工作。

市、区两级绿化市容、规划资源、市场监管部门应加强衔接，

及时做好相关服务响应工作。

三、《单项实施方案》应按以下流程开展编制：

1.提出需求。建筑所有权人应在取得规划资源部门核发

的建设规划许可证，或者取得区建设管理部门核发的施工许

可证后，向建筑所在地的区绿化市容局或特定区域管理机构

提出编制《单项实施方案》的需求，同时提交建设规划许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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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、施工许可证原件或复印件（须加盖提供人公章）。

2.方案提交。区绿化市容局或特定区域管理机构经甄别

符合编制条件的，应及时告知建筑所有权人。建筑所有权人

完成《单项实施方案》（草案）编制后，应将相关设计材料

提交建筑所在地的区绿化市容局或特定区域管理机构。

3.区级审查。区绿化市容局或特定区域管理机构收到上

述所有材料后，应依据《阵地规划》《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技

术规范》等开展审查，书面征求区规划资源局、区市场监管

局（特定区域市场监管局）、区委宣传部等相关部门意见，

并通过论证会、座谈会等方式征求相关社会组织和专家的意

见。

4.公示上报。区绿化市容局或特定区域管理机构汇总各

相关单位、社会组织和专家意见后，对《单项实施方案》（草

案）进行修改、完善，依法在区绿化市容局或区政府、特定

区域管理机构网站上公示一个月，征求社会公众意见。公示

结束后，区绿化市容局或特定区域管理机构应组织修改、完

善，区绿化市容局并应听取区政府意见后，上报市绿化市容

局审查。

5.市级审查。市绿化市容局收到《单项实施方案》（报

审稿）后，书面征求市规划资源局、市市场监管局意见。市

规划资源局、市市场监管局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将相关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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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书面反馈市绿化市容局，逾期视为无意见。

6.方案批复。市绿化市容局将审查意见书面告知相关区

绿化市容局或特定区域管理机构，区绿化市容局或特定区域

管理机构应根据审查意见组织对《单项实施方案》（报审稿）

进行修改、完善，对审查意见有异议的可书面说明，并将盖

有区绿化市容局或特定区域管理机构公章的最终报审稿上

报市绿化市容局，市绿化市容局审核确认后予以行文批复。

7.网上公布。《单项实施方案》最终报审稿经市绿化市容

局审查批复后，市和区绿化市容局或特定区域管理机构应及

时在官方网站上予以公布，并应在每年年底前，将所有《单

项实施方案》归并、汇总到区域实施方案中。

四、各区绿化市容局和特定区域管理机构在及时、主动

为市场主体提供服务、优化营商环境的同时应加强日常监

管，对于未经编制《单项实施方案》先行设置的，或者未按

行政许可要求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，应按照《上海市绿化和

市容管理局、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本

市户外广告、户外招牌和景观照明设施设置管理和执法衔接

工作的通知》（沪绿容〔2020〕188 号）要求，及时移送城管

执法部门依法查处。案件线索移送后，管理部门应与城管执

法部门加强沟通、积极配合，并对违法户外广告设施查处情

况进行跟踪，及时掌握查处进度，进一步促进本市户外广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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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规范设置，维护和保持市容环境整洁有序。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 年 7 月 12 日

抄送：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，市城管执法局，上海机场（集

团）有限公司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2年 7月19日印发


